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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報告的補充資料

茲提述指尖悅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報告（「二零二二年年報」）。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年報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二年年報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的進一步資料：

(i)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旨在確立向本集團合資格管理層和僱員授予及建議
授予股份獎勵；

(ii)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參與者包括僱員或高級職員（包括執行董事、非執
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本集團提供研發、諮詢及其他技術、營運
或行政支援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及董事會全權認為已經或將會為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或本公司透過合約安排控制的實體作出貢獻的任何其他人士；

(iii)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可予授出的股份數目上限為75,000,000股股份，
且所有有關股份均已發行，並作為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為合資格參
與者利益以信託方式持有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相關股份。截至二零二二年
年報刊發日期，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概無任何其他可供發行的股份；

(iv)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並無就個人參與者設有任何配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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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規則，概無訂明須予接納所有獎勵的時限，亦
無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所有獎勵訂明歸屬期；

(vi) 如若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接納任何獎勵，則務必於本公司不時按個
別情況所發出授予獎勵通知內指定的期間按所訂明方式作出；

(vii) 概無任何已授出但未行使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
下可能授出的獎勵之歸屬期將於本公司不時按個別情況所發出授予獎勵
通知內訂明；

(viii) 概毋須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授出的股份支付任何購買價；

(ix)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限制股份單位
計劃項下可供授出的獎勵數目為18,156,856股股份；及

(x)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餘下年期約為四年五個月。

上述補充資料不會對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構成影響。除上文所披
露者外，二零二二年年報內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指尖悅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劉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傑先生及陳文鋒博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永堯先生、江輝輝先生及單浩銓先生。


